
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 款）

特别提示
尊敬的客户：

以下内容可能影响保单效力以及可能免除保险公司责任，为保护您的合法权

益，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您好！您投保的是《人保寿险鑫安两全保险（分红型）（C款）》，产品报

送文件编号为人保寿险发[2023]616号，文字编码为人保寿险[2023]两全保险 054 

号。

：

一、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投保人本人收到纸质或电子保单

并以书面或电子方式签收后 15 日内）的有关约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犹豫

期内，您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填写书面申请书或

电子方式于相应界面申请合同解除并退还保险单。保险合同撤销后 30 日内，保

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以外，将无息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收取其

他任何费用。

二、请您慎重选择“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犹豫期”后解除保

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将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合同约定向您

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

致电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95518转寿险进行咨询）。现金价值指保证现金价

值。保单年度末的保证现金价值是指保险单上“现金价值表”所列明的金额。保

单年度内的保证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三、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的风险和特点

您选择购买的是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

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

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

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

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亦不能理解为保险公

司对红利的保底承诺，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四、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作为一种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其本质为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

保险公司，该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投资功能来源于保险的金融属

性，但保险的本质属性在于分散风险弥补损失。请您正确认识该种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区别，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

款的替代品。

五、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录

入的电子投保单等资料的各项信息须真实、准确及完整，尤其是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码（联系电话）和联

系地址、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等客户信息。对于投保页面询问的有关被保险

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录入，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若您未能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请您详细阅读可能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

保险公司已在保险条款中以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

标示列明可能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内容，并进行了明确说明。您可在投保过

程中点击保险条款的链接进行查看，我们亦在《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界面

逐项展示可能免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并予以明确说明。

您投保的是分红保险，保单利益具有不确定性。

客户声明：中国农业银行已经对我投保相关的事项展示清楚，我也对上述
内容明确理解。


